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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商品服务类别的投诉量比重及
同比增速情况综合考虑，2015年，消费者投
诉的十大热点分别为

2015 年 7 月 4 日，金某等 6
人与开封青年旅行社兰考营业
部签订了 6 人组团的旅游合
同，旅行社收取每人 1600 元的
旅 游 费 用（6 人 合 计 9600
元）。合同约定金某等 6 人于
2015 年 7 月 6 日从郑州乘坐
K967 次火车，出发时间：18 点
22 分。当天，金某等人租车从
兰考出发到郑州等待火车，下

午 5 点，旅行社通知火车临时
更改为 K267 次，出发时间为
23 点 5 分。金某等 6 人认为旅
行社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
下擅自改变出行时间是违约
行为，应按照双方签订的旅游
合同第 17 条：“旅行社行程开
始当日延期出行的，支付旅行
费用总额的 20%违约金”的规
定，支付每人赔偿金 320 元，

而旅行社仅答复每人赔偿 50
元。经过近一个月的双方自
行协商，未能达成一致，金某
等人于 8月10日投诉至消协。

调解：本案中金某等6人与
青年旅行社签订了《团队境内
旅游合同》，双方必须遵守。旅
行社违约在前，经过消协的调
解，旅行社愿意每人赔偿违约
金300元，6人共计1800元。

案例三 旅行社擅自修改行程——违约 消协调解获赔偿

消费者涂女士于 2015 年 3
月29日晚在信阳某商场一楼卫
生间门口处滑倒，导致自身胳
膊、腿部等多处摔伤，脸部眉骨
处摔裂出血，后在商场工作人员
帮扶下送至中心医院就诊并在
家休息一个月，在交涉伤痕修复
及赔偿事宜时，商场未能给予答
复。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涂女士投诉至信阳市消协，要求
商场赔偿误工费、营养费、精神
损失费、美容修复费、交通费、通

讯费等共计23.56万元。
经调查，消费者反映情况

属实。商场称愿意承担消费者
的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和
适当的美容医疗费等相关合理
的费用，但是针对消费者提出
的不合理的高额赔偿要求，商
场不予接受。

调解：消协工作人员多次
与商场交涉，指出商场在内部
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应该承担
赔偿责任，其行为违反《消法》

第十八条的规定，侵犯了《消
法》第七条、第十一条规定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最终争议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依据《消法》第
四十条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
二款、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做出
如下调处意见：一、商场负责人
向涂女士赔礼道歉；二、商场一
次性赔偿涂女士误工费、营养
费、交通费、美容修复费、精神
抚慰金、伤残赔偿金和二次医
疗等费用，共计3.5万元。

案例五 商场购物遭摔伤 商场承担赔偿责任

省工商局、省消协发布消费警示和典型案例

雨前茶还没有开采，网上就有卖的
“买汽车、修汽车”名列十大投诉热点榜首

本报讯 昨日上午，省工商局召开3·15消费维权新闻发布会，
会上省工商、省消协两部门发布了2015年度消费维权工作通
报、典型案件和消费警示、市场消费情势分析等情况。
郑州晚报记者 李丽君 文/图

会上，省工商局消费者权益
保护处副处长徐延杰发布《2015
年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
权报告》。

据了解，2015年全省各级工
商机关组织开展了流通领域儿
童用品、流通领域激光笔产品、
农村市场商品质量、消防产品等
重点商品专项整治；抽检了包括
儿童玩具、儿童服装、电线电缆、
开关插座、羊绒羊毛制品等在内
的商品5736批次，立案查处消费
侵 权 案 件 1531 件 ，罚 没 金 额
574.56 万元；共查办消费侵权各
类 案 件 5982 件 ，罚 没 金 额
3655.38 万元；查办商标侵权案
件 1871 件，罚没金额 1314.74 万
元；查办广告违法案件 2152 件，
罚没金额 1241.64 万元；查办合
同违法案件 603 件，罚没金额
308.51万元。

省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主
任宋环英发布了《12315 受理消
费者咨询、投诉、举报统计分析
报告》，该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
全年，全省工商系统各级 12315
工作机构共受理消费者诉求
35.93 万件，诉求总量同比增长
33.7%，为“十二五”以来最高增
速。其中受理咨询 28.62 万件，
投诉 6.36 万件，举报 0.95 万件。
截至2015年底，已处理投诉5.99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59.41万元。

省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王伟
发布了《河南省消协受理消费者
咨询、投诉、举报情况分析》，他
通报的相关数据显示，2015 年，
全省各级消费者协会共接待来
访和咨询 25750 人次，受理消费
者投诉8075件，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678.30万元。

去年我省共查办消费侵权各类案件5982件
罚没金额3655.38万元

2015 年 3 月 30 日，信阳市
工商局网监大队接到消费者投
诉，称淘宝天猫网站的一家“食
品专营店”涉嫌虚假宣传。

经工商部门调查，该网店
属于信阳市某百货有限公司，
该百货公司在网上宣传店内
所售信阳毛尖系“信阳毛尖

2015 新茶明前茶特级嫩芽铁
罐礼盒自产自销 250g 装”，号
称自产自销，是 2015 年才出的

“雨前茶明前茶”。后经信阳
市茶叶协会认证，截至事发
日，信阳毛尖一芽一叶初展，
尚不可开摘。该百货公司的
宣传与信阳市茶叶协会的认

定结果明显不符。
处罚：工商部门认定该百货

公司的行为构成《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第五十六条第（六）项规
定的虚假宣传行为。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责令该百货公司停止虚假
宣传行为，并罚款10000元。

案例一“雨前茶”还没开采，网上就有人卖了

2015 年 7 月 27 日，消费者
刘某向安阳市文峰区消协投诉
称：自己将价值为 6800 元的工
艺品通过某快递公司快递到外
地，时间过去近一个多月后对
方仍未收到快递物品，向快递
公司索赔却遭到拒绝，请求消
协帮助解决。

经查，刘某于 6 月 15 日将
价值为6800元的工艺品材料拿
到某快递公司，要求将该工艺
品快递到唐山，支付快递费用
200 元。快递公司在投递过程

中出现事故，丢失了该工艺
品。消费者提出索赔要求时，
快递公司负责人表示，在公司
投递过程发生事故丢失快递物
品，公司只能按照与寄件人的
约定进行赔偿，而在寄件时，双
方约定“若因本公司原因造成
托寄物毁损、灭失的，本公司将
免除本次运费；若寄件人未选
择保价，则本公司在不超过运
费 5 倍的限额内赔偿托寄物损
失的实际价值”等。消费者刘
某在寄件时未办理保价，因此

只能按照快递费用的 5 倍即
1000元予以赔偿。

调解：快递公司在办理寄件
时未提请消费者注意限制责任
的条款，并且利用格式条款减轻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
的民事责任，违反了《合同法》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格式
条款的规定，其格式条款无效，
应当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予
以赔偿。经文峰区消协多次调
解，快递公司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消费者6800元，双方表示满意。

案例二 6800元的物品丢了，快递只答应赔1000元

2015年9月1日，郑州市金
水工商分局接到消费者对某车
行的投诉，称其在某车行以3000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电动车，使
用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自燃，要
求该车行退款，但车行却以消费
者自己使用不当为由拒绝退款。

金水工商分局经核实，电
动车使用当天并没有下雨，电

动车未进水，是在正常行驶中
起火自燃的，造成电动车起火
原因应是产品质量问题，消费
者的要求合情合理。

调解：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经营者应当
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
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及第
二十三条第三款“经营者提供的机

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
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
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
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生瑕疵，
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
疵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应由该车
行承担举证责任。后经过多次调
解，该车行最终答应赔偿消费者
一辆新的电动车。

案例四 刚买一个月的电动自行车自燃了 举证倒置获赔偿

工作人员正在为市民讲解消费中存在的陷阱


